
桐乡市政府采购合同

一、通用必备条款部分
合同 (项 目)编号:

政府采购计划 (预算)确认号:

采购人 (以下称甲方):桐乡市第三人民医院  '
供应商 (以下称乙方):浙江浩越贸易有限公司

采购代理机构:嘉兴诚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采购方式:公开招标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法律法

规的规定,甲乙双方按照 桐乡市第三人民医院 20⒛ 年医疗设备采购 项目采购

结果签订本合同。

笫一条 合同组成

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相关文件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,这些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:

(1)本合同文本 ;

(2)采购文件与采购响应文件 ;

(3)中标或成交通知书 ;

组成本合同的所有文件必须为书面形式。政府采购合同备案时,须提供以上 (l)、

⑴)两项,如由社会中介机构代理,须提供代理协议,合同如有变更的,须提

供变更协议。

笫二条 合同标的

本次采购的 彩色多普勒超声系统 。

笫三条 合同价款
I、 本合同项下货物总价款为 (大写) 玖拾营万玖仟玖佰元整 人民币,分项价

款在
“
投标报价表

”
中明确。

2、 本合同总价款含所有税费。

3、 本含同付款方式为以下第 (1)项
:

(l)本合同项下的采购资金系甲方自行支付,付款程序为    ;
(2)本合同项下的采购资金须财政直接支付,付款程序为    ;
(3)其他方式 :

在、本合同项下的采购资金付款进度按招投标文件规定,未规定时按以下第 (2)

项支付 :

(1)—次性付款:乙方合同履行达到⊥ (条件)时 ,一次性付款 ;

(2) 在合同牛效以及具备实施条件 时支付 含同价的佃%; 验收合格交付

使用 时支付 至合同款的 10O0/0;

若收取了履约保证金,则不应重复设置尾款支付条件。

笫四条 反约倮证金

按以下第 2 项处理 :

1、 本项目设置履约保证金,乙方应于⊥ (时间)向 甲方提交履约保证金⊥ 元
(不得高于本合同金额的 1%)。 履约保证金在⊥ (时间)退还乙方。

2、 本项目不设置履约保证金

笫五条 合同的变更和终止



除 《政府采购法》第钧 条、第 50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外,本合同一经签订,甲

乙双方不得擅自终止合同或对合同实质性条款进行变更。确有特殊情况的,须经

同级财政部门批准。

第六条 合同的转让与分包

乙方不得擅自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9乙方分包的,应经过甲方书

面同意。

笫七条 争议的解决
1、 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,甲、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

商解决,如杲协商不能解决争议,则采取以下第  (I) 种方式解决争议 :

(1)向 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;

(2)向 / 仲裁委员申请仲裁。

笫八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
1、 合同经甲、乙双方代表签章并经嘉兴诚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鉴证后即行生效。

2、 本合同—式四份,甲 乙双方各执—份,一份交嘉兴诚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存

档,—份报送桐乡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管科备案。

3、 本舍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。

=、
特殊专用条款部分

I、 本项目供货 (调试)完成时间:   年  月  口 前。

叩方 (采购人 ):
法定 (授权 )代表 :

电话 :

单位地址 :

乙方 (供应商):浙
法定 (授权)代表 :

电讧:: 057I-5713

单位地址:杭州市萧

睿啻⒎鬣
、

签约日期:V力″ 年 !≥ 月 ‘ 口

签约地点 :

≡Ⅴ努綦

司 (盖章)

国际博览中心 B座 13ω


